

葛店开发区政府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计划名称：“一住两公”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采购单位：鄂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葛店分局本级
联 系 人：陈胜利     联系信息：1390868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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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一住两公”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2、项目地点：鄂州市葛店经开区 
3、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60日历天内提交正式成果。
4、成果要求：完成葛店经开区“一住两公”建设项目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5、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编制报告成果需达到采购人要求并通过主管部门核准通过。
6、★本项目采购预算/最高投标限价总金额为130万，其中
包1：“一住住两公”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2014-10-02号地块、2014-08-01号地块、2014-09-01号地块、2014-10-3号地块、2014-09-4号地块），采购预算及最高投标限价17.5万元；
包2：“一住两公”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2014-31-1号地块、2014-31-2号地块、2016-13号地块、2016-50-1号地块、2016-65号地块、2020-40号地块、2011-17号地块、2016-54号地块），采购预算及最高投标限价19万元；
包3：“一住两公”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2014-15号地块、2015-127号地块、2017-23号地块、2017-24号地块、2020-34-2号地块），采购预算及最高投标限价17.5万元；
包4：“一住两公”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2016-14-1号地块、2016-14-2号地块、2013-15号地块、2010-14号地块、2016-08-4号地块、2021-25号地块、2020-39号地块），采购预算及最高投标限价20.5万元；
包5：“一住两公”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2020-6号地块、2013-52号地块、2016-02号地块、2013-30号地块、2020-08号地块、2020-2号地块、2020-3号地块、2020-4号地块、2009-22-2号地块、2020-1号地块、2021-01号地块），采购预算及最高投标限价18万元；
包6：“一住两公”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2023-83-2号地块、2023-42-1号地块、2016-66-1号地块、2015-115-3地块、2023-83-1地块、2020-34-3号地块），采购预算及最高投标限价19万元；
包7：“一住两公”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2020-54号地块、2016-20号地块、2008-11-6号地块、2014-07-1号地块、2016-15-5号地块、2016-72号地块），采购预算及最高投标限价18.5万元。
供应商的投标报价超过该包最高限价金额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7、供应商可选一包或多包参与投标，本项目各包的成交供应商不能相同。投标人可同时对多个包进行投标，但最多只能中标一个包。同时参与多个包的投标人，必须在《优先选择中标包号声明》中注明所投包号的优先中标项目包号，否则评标委员会根据项目情况择优调整供应商中标包号。

	葛店经开区2020年以来“一住两公”统计表

	序号
	地块号
	挂牌号
	项目名称
	地块面积
（m2）
	地块面积
（亩）
	年份
	备注

	1.1
	2014-10-02号地块
	G[2019]020
	创谷产业园1
	9595.6
	14.4 
	2020年
	[bookmark: OLE_LINK1]包1

	1.2
	2014-08-01号地块
	G[2019]021
	创谷产业园2
	57548.8
	86.3 
	2020年
	

	1.3
	2014-09-01号地块
	G[2019]022
	创谷产业园3
	25109.3
	37.7 
	2020年
	

	1.4
	2014-10-3号地块
	HG[2022]053
	交通枢纽
	20609.1
	30.9 
	2022年
	

	1.5
	2014-09-4号地块
	HG[2022]058
	城市广场
	28622.7
	42.9 
	2022年
	

	2.1
	2014-31-1号地块
	G[2020]028
	华润1
	41145.4
	61.7 
	2020年
	包2

	2.2
	2014-31-2号地块
	G[220]029
	华润2
	26249.9
	39.4 
	2020年
	

	2.3
	2016-13号地块
	G[2020]024
	华润3
	92258.0 
	138.4 
	2020年
	

	2.4
	2016-50-1号地块
	G[2020]025
	华润4
	21129.9
	31.7 
	2020年
	

	2.5
	2016-65号地块
	G[2020]026
	华润5
	11404.8
	17.1 
	2020年
	

	2.6
	2020-40号地块
	G[2020]027
	华润6
	81562.2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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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011-17号地块
	WG（2019）082
	大湾幼儿园
	4727.3
	7.1 
	2020年
	

	2.8
	2016-54号地块
	
	鼎邦置业
	9650.7
	14.5 
	2022年
	

	3.1
	2014-15号地块
	WG[2020]010
	万悦房地产
	139997.0 
	210.0 
	2020年
	包3

	3.2
	2015-127号地块
	HG[2020]039
	葛店高中
	110743.1
	166.1 
	2020年
	

	3.3
	2017-23号地块
	HG[2021]021
	葛店新城1
	143231.1
	214.8 
	2021年
	

	3.4
	2017-24号地块
	HG[2021]020
	葛店新城2
	172520.6
	258.8 
	2021年
	

	3.5
	2020-34-2号地块
	
	建投置换地块4
	44576.7
	66.9 
	2024年新增
	

	4.1
	2016-14-1号地块
	WG[2020]021
	昌东房地产1
	66666.6
	100.0 
	2020年
	包4

	4.2
	2016-14-2号地块
	WG[2020]022
	昌东房地产2
	101784.1
	152.7 
	2020年
	

	4.3
	2013-15号地块
	WP[2021]002
	保亿
	36416.7
	54.6 
	2021年
	

	4.4
	2010-14号地块
	HG[2022]052
	图书馆
	32872.8
	49.3 
	2022年
	

	4.5
	2016-08-4号地块
	HG[2022]057
	烈士陵园
	44350.8
	66.5 
	2022年
	

	4.6
	2021-25号地块
	WG(2023)070
	科投用地
	27813.2
	41.7 
	2023年
	

	4.7
	2020-39号地块
	
	建投置换地块2
	24465.0 
	36.7 
	2024年新增
	

	5.1
	2020-6号地块
	HG[2021]059
	张家湾社区
	31416.5
	47.1 
	2021年
	包5

	5.2
	2013-52号地块
	HG[2021]055
	邓平社区1
	34487.8
	51.7 
	2021年
	

	5.3
	2016-02号地块
	HG[2021]056
	邓平社区2
	35109.3
	52.7 
	2021年
	

	5.4
	2013-30号地块
	HG[2021]057
	邓平社区3
	11272.6
	16.9 
	2021年
	

	5.5
	2020-08号地块
	HG[2021]061
	邓平社区4
	8145.4
	12.2 
	2021年
	

	5.6
	2020-2号地块
	XG[2021]002
	宇阳鼎泰1
	563.5
	0.8 
	2021年
	

	5.7
	2020-3号地块
	XG[2021]003
	宇阳鼎泰2
	69.0 
	0.1 
	2021年
	

	5.8
	2020-4号地块
	XG[2021]004
	宇阳鼎泰3
	50.9
	0.1 
	2021年
	

	5.9
	2009-22-2号地块
	XG[2021]005
	宇阳鼎泰4
	1.5
	0.0 
	2021年
	

	5.10 
	2020-1号地块
	XG【2021】006
	德福中央城
	1219.3
	1.8 
	2021年
	

	5.11
	2021-01号地块
	
	建投置换地块3
	90800.5
	136.2 
	2024年新增
	

	6.1
	2023-83-2号地块
	
	长飞石英材料
	8780.9
	13.2 
	2024年新增
	包6

	6.2
	2023-42-1号地块
	
	长飞石英材料2
	20094.0 
	30.1 
	2024年新增
	

	6.3
	2016-66-1号地块
	
	长飞气体2
	2384.3
	3.6 
	2024年新增
	

	6.4
	2015-115-3号地块
	
	长飞石英材料3
	96070.4
	144.1 
	2024年新增
	

	6.5
	2023-83-1号地块
	
	长飞气体1
	38278.6 
	57.4 
	2024年新增
	

	6.6
	2020-34-3号地块
	
	建投置换地块5
	72217.7
	108.3 
	2024年新增
	

	7.1
	2020-54号地块
	XG【2021】007
	诺屹
	593.6
	0.9 
	2021年
	包7

	7.2
	2016-20号地块
	HG[2021]002
	站前社区消防站
	5835.7
	8.8 
	2021年
	

	7.3
	2008-11-6号地块
	
	鄂州泓元置业
	4378.8
	6.6 
	2024年新增
	

	7.4
	2014-07-1号地块
	
	建投置换地块6
	92660.2
	139.0 
	2024年新增
	

	7.5
	2016-15-5号地块
	WG[2021]062
	瑞思光电
	21244.0 
	31.9 
	2021年
	

	7.6
	2016-72号地块
	
	建投置换地块1
	65214.7 
	97.8 
	2024年新增
	




二、技术要求 
1、服务内容 
（1）制定土壤环境质量初步调查工作方案。 
（2）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通过该阶段，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识别与分析调查对象中存在的污染物确定污染种类与范围。 
（3）制定详细的土壤和相关的环境介质采样方案。
（4）采用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采样技术和样品分析检测技术，充分保证采样及检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5）报告编制：编制完成初步调查报告。 
（6）调查报告提交审批部门审查，并通过审批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并根据意见完成终稿，完成成果备案。
（7）技术要求或者调查成果说明：
根据甲方提供核定图，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第一阶段工作，即完成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提交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并提交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本工作不包含第二阶段调查及后续的工作。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3）《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4）《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号）；
（5）《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
（6）《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
（8）《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号）；
（9）《关于印发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通知》（环办土壤[2017]67 号）；
（10）《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环办土壤函[2017]1896号）；
（11）《关于发布<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4年第 78号）；
（12）《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
（鄂政发[2016]85号）；
（13）《关于印发<湖北省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鄂环发〔2020〕69号）；
（14）《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加强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联动监管的通知》(鄂环函(2023)124号)；
（15）《鄂州市生态环境局、鄂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关于做好我市重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鄂州环发(2023)4号)；；
（1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17）《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18）《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19）《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14）；
（20）《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2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注：①如以上规范/规程/标准有不同之处，应选择较严格或标准较高者；有更新的标准规范版本，当采用最新的版本。②若成交供应商采用的规范或标准在上述技术规范中未明确的，应明确其所执行的标准或使用规范的出处，并同时提供所使用的标准文本，该标准文本必须是国家或国际公认的同等或高于上述规范要求之标准，成交供应商应同时提供该文本译文，采购人不接受任何低于以上所列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3、验收（考核）标准 
（1）出具的《初步调查报告》成果文件通过专家评审，并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备案。 
（2）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采购人工作要求的服务行为要求其立即纠正、整改。 
（3）成交供应商须制定本项目保密安全管理制度，确定项目保密责任人，管理、监督、落实项目安全保密工作，同时要求成交供应商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法规文件规定，履行保密责任。
（4）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各项违约情形的处罚措施在合同中具体约定。 
4、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收集的相关资料、成果保密。该项成果报告的所属权归采购人所有。如成交供应商需向社会公开发布成果报告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使用。 
（2）成交供应商为履行本项目所需获取的资料应通过合法公开渠道获取，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3）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4）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内出现失职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应赔付赔偿金；视严重程度，采购人有权提出中止合同，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接受。 
（5）供应商提交的投标资料概不退还，采购人对所有投标资料有使用权。 
（6）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将采购人提供的基础资料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任何用途。在服务结束后，须按采购人的要求将有关的基础资料归还主办单位。 
（8）应能充分满足采购人的其他需求。
三、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1）供应商的投标报价超过该包最高限价金额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2）报价方式：本项目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
（3）供应商的投标总报价为本项目服务期限内的包干价，所报的单价、合计和总价均包含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费用。所有的漏报、错报采购人均认为供应商已考虑在其它费用中，合同签订时不予调整。 
（4）本项目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服务范围和开展业务所需要的全部内容，开具合规票据，且所有根据合同或其他原因应由供应商支付的税款和其他应交纳的费用都要包括在供应商提交的投标价格中。 
（5）供应商对报价的准确性负责，任何漏报、错报等均是供应商的风险。 
（6）本项目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合同履行期间的市场风险和国家政策性调整风险系数，并计入报价。除合同约定的情况外，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合同执行期间要求予以价格调整。 
2、服务团队人员要求 
（1）团队人员配置人员安排：供应商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配置，人员数量不少于 3 人。 
（2）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响应文件中承诺的拟派人员名单开展工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同等资历的人员代替，但应事先得到采购人的批准；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更换不合格的服务人员，成交供应商应接受。 
（3）成交供应商拟派人员在服务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执业规则，对资料及数据严格保密。 
（4）如采购人认为成交供应商投入的工作人员数量、业务水平、专业配置等不能满足本项目实际工作需要时，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及时调配或增加符合资格要求的人员，所增加人员的工资、奖金、补贴、加班费、办公费、差旅费、管理费等所有费用已包括在投标报价中。 
3、服务期限、服务地点、付款方式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60 日历天内提交正式成果。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时以合同约定为准。


